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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保包括哪些险种？高校毕业生怎么参保？
社会保险简称社保，包括五个保险项目，即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通常所说的社保五险）。社保的举办主体是政府，具体由社保中心（负责工伤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社保中心（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居民保中心（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保中心（负责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就业中心（负责失业保险）办理参保登记和待遇计发，税务局负责征缴。
高校毕业生依据个人情况参保。（1）在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就业的，由用人单位统一向所属地社保经办机构（社保中心或机关社保中心、医保中心、就业中心）办理社保参保登记手续。（2）灵活就业的，可以个人身份向所在地社保中心、医保中心分别申请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3）暂未就业的，可以个人身份向户籍所在地村（社区）申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持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的可向户籍、居住证所在地村（社区）或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医保窗口申报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也可以通过网上渠道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
【城乡居民社保网上参保登记渠道】（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打开“福建居民养老保险”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或支付宝生活号（小程序） => “参保登记” => 按提示录入个人参保信息、缴费档次及银行卡信息 => 拍摄上传身份证、户口本等，“预览”后“提交申请”即可。（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打开“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 => 立即激活 => 点击“全部”或“医保代办” => 在“业务经办”中点击“居民参保” => 根据提示录入参保信息（带*号的栏目都要填写，〔“基层医保区划名称”栏目：在该栏目中通过“莆田市”下拉框找到所属县区，并在“搜索”栏中录入镇街或村居后“搜索”选定〕），而后“保存”即可。
【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网上参保登记渠道】登录“闽政通”App => 点击“医保服务” => 在“业务经办”中点击“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2. 社保的缴费费率是多少？
（1）职工社保五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费率为24%，其中单位16%、个人8%；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费率为2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为9.3%（目前降费率期间为8%），其中单位7.3%（目前降费率期间为6%）、个人2%。
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因用人单位所属行业风险等级不同而不同，各行业基准费率按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0.2%、0.4%、0.7%、0.9%、1.1%、1.3%、1.6%、1.9%。同时实行与“支缴率”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上浮两档为基准费率的120%、150%，下浮两档为基准费率的80%、50%。
失业保险。目前降费率期间缴费费率为1%，其中单位0.5%、个人0.5%（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可选择不缴纳个人部分〔个人部分不缴纳的享受待遇较低〕）。
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费，个人不缴费）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合并征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缴费费率为0.5%，企业等其他单位缴费费率为0.7%。
（2）城乡居民社保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档次缴费，年缴费分为12档（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2500元、3000元）。每正常缴费一年财政相应补贴40元、50元、60元、70元、80元、90元、100元、120元、140元、160元、180元、200元，全部计入个人账户，逐年保值增值；补缴往年的不享受财政补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般每年9月至12月为次年保险费的集中缴费期，缴费后享受次年全年医保待遇（集中缴费期后再缴费的将有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不享受医保待遇）。缴费标准适时调整公布，2022年的缴费标准为每人320元/年。
3. 社保参保后怎么缴费？
用人单位申报缴费。用人单位办理单位参保登记和人员参保登记后，每月向所属地税务部门申报缴费（莆田市基本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基本医疗、生育保险由税务部门代收代缴）；用人单位人员有变动的，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增减员手续。申报缴费和增减员均可通过网上办理。（1）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网上缴费渠道：用人单位登录“福建省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缴费申报，【网址】https://etax.fujian.chinatax.gov.cn/ ；网上增减员渠道：用人单位登录“福建12333公共平台”网站 进行参保人员增减员申报，【网址】http://220.160.52.229:12333/ggfw/#/portal-module/index 。（2）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网上缴费和增减员渠道：可通过“E点通”进行网上申报。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1）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后，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一般选择按年缴费，每年缴一次），也可以通过网上渠道缴费。网上缴费渠道（两个渠道任选其一）：① 进入“福建税务”微信公众号 => 点击“微办税”选择“医保社保业务” => 点击“社（医）保缴费办理”后按提示录入个人信息办理缴费业务；② 登录“闽政通”App => 在“搜索”栏输入“福建税务”搜索后，点击“小程序”进入“福建税务” => 点击“社保缴费办理” => 点击“社（医）保缴费办理”后按提示录入个人信息办理缴费业务。（2）灵活就业人员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后，通过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与农商银行签订代扣代缴协议（代扣代缴协议送医保窗口），存足应缴的医疗保险费后，由农商银行每月自动扣缴。
暂未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每年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也可以通过网上办理缴费手续）。网上缴费渠道（两个渠道任选其一）：① 进入“福建税务”微信公众号 => 点击“微办税”选择“医保社保业务” => 点击“社（医）保缴费办理”后按提示录入个人信息办理缴费业务；② 登录“闽政通”App => 在“搜索”栏输入“福建税务”搜索后，点击“小程序”进入“福建税务” => 点击“社保缴费办理” => 点击“社（医）保缴费办理”后按提示录入个人信息办理缴费业务。
4. 社保参保人员可以享受哪些待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的，可以申请办理退休手续，按月领取职工养老金。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再申请办理退休手续，按月领取职工养老金；或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没有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延长缴费，且没有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书面申请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储存额，同时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和企业职工养老金不能重复领取，分别按照福建省政府批转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关于福建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计发办法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2006〕24号）、福建省政府《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办法>的通知》（闽政〔2015〕48号）等文件规定计发养老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到达60周岁，且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可以申请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不满15年的，可以申请一次性补缴至满15年，再申请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符合职工养老金领取条件的，也可以转入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金和职工养老金不能重复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主要按照莆田市政府《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莆政综〔2015〕1号）等文件规定计发。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普通门诊、门诊特殊病种就诊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由医保基金按规定报销。 
工伤保险参保人员发生伤害事故经认定为工伤，且按规定参保缴费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文件规定享受相关待遇。工伤保险待遇按工伤情况分别计发工伤医疗待遇、伤残待遇、工亡待遇、康复待遇等。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一般不超过12个月），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待遇：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一年以上；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用人单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一年以上但个人未缴费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可申请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费。
生育保险参保人员符合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含产前检查和生育住院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机关、财政核拨<或核补>事业单位参保人员按原渠道领取工资，不享受生育津贴）。
5. 高校毕业生参保缴费有没有政策优惠？
（1） 以下情形用人单位可以申请社保补贴：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在莆自主创业，本人及其招收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包括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及按发证时间计算，获得毕业证书起12个月以内的高校毕业生）；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补助标准：企业（用人单位）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税务部门实际征收的缴费凭证为准）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2） 以下情形参保人员可以申请社保补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可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补助标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后，以个人身份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或医疗保险费的，可给予不超过其按规定实际缴纳额的2/3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或医疗保险费补贴。
6. 到哪里申请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社保补贴向所属地市、县（区、管委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用人单位向参保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向户籍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全市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如下：

	所属地
	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市本级
	市劳动就业中心
	城厢区文献路930号金保大楼三楼
	0594-
2699152

	仙游县
	仙游县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中心
	仙游县鲤城街道清源路6号
	0594-
6762993

	荔城区
	荔城区劳动就业中心
	荔城区镇海街道东梅小区599号
	0594-
6701901

	城厢区
	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
	城厢区荔城南大道60号
	0594-
2693960

	涵江区
	涵江区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中心
	涵江区国欢东路655号原行政服务中心
	0594-
3311880

	秀屿区
	秀屿区劳动就业中心
	秀屿区区政府5号楼412室
	0594-
5851866

	北 岸
	湄洲湾北岸劳动和
社会保障中心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忠门镇农业银行二楼
	0594-
5952626

	湄洲岛
	湄洲岛劳动就业中心
	湄洲岛北大道1566号
	0594-
5094573




附件1
莆田市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经办窗口地址和联系方式
	类别
	机构简称
	经办窗口
	联系电话
	备 注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市社保
中 心
	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109-117号窗口（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1998号3号楼）
	0594-
2696741
	含市本级
和湄洲岛

	
	市社保
直属中心
	
	0594-
2692400
	含荔城区
和城厢区

	
	涵江区
社保中心
	涵江区新涵大街1669号B座三楼行政服务中心68号窗口
	0594-
3393861
	

	
	秀屿区
社保中心
	秀屿区政府司法楼一层16号窗口
	0594-
5821833
	含秀屿区
和北岸

	
	仙游县
社保中心
	仙游县清源东路2号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115-116号窗口
	0594-
6767081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市机关保
中 心
	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111-116号窗口
	0594-
2281375
	含市本级
和湄洲岛

	
	仙游县
机关保中心
	仙游县鲤城街道清源东路6号仙游县就业和社会保障中心4楼
仙游县鲤城街道清源东路2号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140号窗口
	0594-
6728258
	

	
	荔城区
机关保中心
	荔城区镇海街道东梅小区10号楼二层
	0594-
2377015
	

	
	城厢区
机关保中心
	荔城南大道60号城厢区人社局综合楼五楼
荔城中大道1998号 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68号窗口
	0594-
2670153
	

	
	涵江区
机关保中心
	涵江区兴涵街1号6号楼2层北1-4间
涵江区新涵街1669号涵城领域3层涵江区行政服务中心69号窗口
	0594-
3360192
	

	
	秀屿区
机关保中心
	秀屿区人民政府文化馆408室
秀屿区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15号窗口
	0594-
5885933
	

	
	北 岸
劳保中心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忠门镇忠门街道建设银行二楼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忠门镇忠门街道农业银行二楼服务大厅
	0594-
595588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市居民保
中 心
	荔城区文献步行街皇冠大厦5层
	0594-
2699292
	

	
	仙游县
居民保中心
	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1楼111号窗口
	0594-
8596512
	

	
	荔城区
居民保中心
	荔城区镇海街道东梅小区10号楼2层
	0594-
6701913
	

	
	城厢区
居民保中心
	城厢区学园南街89号（筱塘幼儿园旁）
	0594-
2360006
	0594-
2360008

	
	涵江区
居民保中心
	涵江区行政服务中心3层70号窗口（涵江区新涵街1669号）
	0594-
3590720
	

	
	秀屿区
居民保中心
	秀屿区笏石镇绿洲小区西大门左侧
	0594-
5851366
	

	
	湄洲湾北岸
劳保中心
	秀屿区忠门镇忠门街道农行二楼
	0594-
5952626
	

	
	湄洲岛
农保中心
	湄洲岛湄洲北大道1155号（湄洲岛建行二楼）
	0594-
5082889
	




附件2
莆田市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业务经办窗口地址和联系方式
	类别
	机构简称
	经办窗口
	联系电话
	备注

	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莆田市行政
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城厢区荔城中大道1998号一层100-108窗口
	0594-
2278832
	全市
通办

	
	涵江区行政
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涵江区新涵街1669号B座3楼涵江区行政服务中心15—18号窗口
	0594-
3567896
	

	
	秀屿区行政
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秀屿区笏石镇兴秀路1333号秀屿区人民政府司法楼一层24-27号窗口
	0594-
2278856
	

	
	仙游县行政
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仙游县鲤城街道坝垅社区清源东路2号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1-6号窗口
	0594-
8599302
	

	
	湄洲湾北岸行政
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秀屿区山亭镇管委会1号楼医保综合窗口
	0594-
5963350
	

	
	湄洲岛行政
服务中心医保窗口
	湄洲岛湄洲大道妈祖文创馆医保综合窗口
	0594-
5085002
	




附件3
莆田市工伤保险业务经办窗口地址和联系方式
	类别
	机构简称
	经办窗口
	联系电话
	备 注

	工伤保险
	市社保
中 心
	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109-117号窗口（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1998号3号楼）
	0594-
2650210
	含市本级
和湄洲岛

	
	市社保
直属中心
	
	0594-
2692947
	含荔城区
和城厢区

	
	涵江区
社保中心
	涵江区新涵大街1669号B座三楼行政服务中心68号窗口
	0594-
3393861
	

	
	秀屿区
社保中心
	秀屿区政府司法楼一层16号窗口
	0594-
5821833
	含秀屿区
和北岸

	
	仙游县
社保中心
	仙游县清源东路2号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115-116号窗口
	0594-
6767091
	



附件4
莆田市失业保险业务经办窗口地址和联系方式
	类别
	机构简称
	经办窗口
	联系电话
	备注

	失业保险
	莆田市劳动
就业中心
	荔城中大道1998号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109-117号窗口
	0594-
2698602
	

	
	仙游县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中心
	仙游县鲤城街道清源东路2号行政服务中心113-114窗口
	0594-
6736986
	

	
	荔城区劳动
就业中心
	荔城中大道1998号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109-117号窗口
	0594-
2377003
	

	
	城厢区劳动
就业中心
	荔城中大道1998号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109-117号窗口
	0594-
2272021
	

	
	涵江区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中心
	涵江区新涵大街1669号涵城领域B座三楼行政服务中心68-72号窗口
	0594-
3311880
	

	
	秀屿区劳动
就业中心
	秀屿区兴秀路1333号司法楼行政服务中心14号窗口
	0594-
5886233
	

	
	湄洲湾北岸劳动
和社会保障中心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忠门镇王厝村顶街397号农业银行二楼
	0594-
5952626
	

	
	湄洲岛劳动
就业中心
	湄洲岛湄洲北大道1588号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0594-
5094573
	




附件5
莆田市社会保险费征缴机构经办窗口地址和联系方式
	类别
	机构简称
	经办窗口
	联系电话
	备 注

	税务部门窗口

	仙游县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仙游县鲤南镇仙安村八二五南街535号
	0594-
6733300
	全市
通办

	
	仙游县税务局
行政服务中心
办税服务厅
	仙游县鲤城街道坝垅社区清源东路2号
	0594-
8293960
	

	
	荔城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城厢区南门西路1119号
	0594-
6291119
	

	
	城厢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城厢区荔城中大道1939号
	0594-
2685780
	

	
	涵江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涵江区人民街1088号
	0594-
3558119
	

	
	秀屿区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秀屿区笏石镇兴秀路1575号
	0594-
5878026
	

	
	秀屿区行政服务
中心税务窗口
	秀屿区兴秀路1333号司法楼1楼
	0594-
5878082
	

	
	湄洲岛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秀屿区湄洲镇东环岛北街68号
	0594-
6705881
	

	
	湄洲湾北岸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忠门镇西埭社区新埭一号
	0594-
5950828
	

	
	市行政服务中心
税务窗口
	城厢区荔城中大道1998号
	0594-
26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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